附件3
桂林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收费承诺书
为保护学生、家长的切身利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我机构就规范收费工作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桂林市关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收费规定，自觉到银行开立唯一的预收费资金托管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监管专户”），并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核验。预收费全额纳入本机构开立的唯一的监管专户接受监管，不使用本机构其他账户或非本机构账户收取培训费用。
2.预收费时间不早于新课开始前1个月，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一次性缴费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不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年卡、套餐、优惠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要求，且不得超过5000元。不以折扣优惠、加赠课时等理由，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打包、捆绑预收培训费。
3.按要求与全体参训学员及其监护人签订书面培训合同，并全部使用由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
4.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按要求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收退费标准等内容，不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擅自收取公示项目和标准以外的其他费用，不以任何名义向学员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
5.主动将开设的课程全部上架至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校外培训机构端”APP，指导家长及参训学员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进行网上购课、消课。参训学员未完成的培训课程,有关退费事宜严格按双方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6.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具发票，发票内容严格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以任何名义开具收付款凭证，不以收款收据等“白条”替代收付款凭证，不以任何理由拒绝参训学员及家长索要发票。
我机构将诚信办学、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自觉接受社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如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自愿接受行政和法律规定的相应处罚,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承诺机构(盖章):
举办者（签字）:
机构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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